
关于《上海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办法》

的起草情况说明

一、《办法》的制定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保持或恢复港

口基础设施良好技术状态，保障港口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提

高港口基础设施使用寿命，2022 年下半年，交通运输部以行政

规章的形式出台了《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规定》，旨在解决长

期以来港口管理“重建设、轻维护”“重生产、轻维护”的问题，

有效消除港口设施维护不规范、不到位等安全生产重要风险点。

2023 年下半年，市交通委在行业调研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

启动了《办法》的编制工作，现已形成《上海港口基础设施维护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力求全面指导上海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

理工作，提升港口基础设施维护工程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促

进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管理模式的逐步完善、管理流程的不断优化

和管理能力的持续提升。

二、主要内容说明

《办法》沿用了国家《规定》的框架，结合上海港口发展的

实际，对上海港口基础设施维护作出了基本制度设计，并对维护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办法》共七章三十条，并附二个附表，

重点规定了港口基础设施维护的适用范围、职责分工、检查和检



测评估要求、维修的程序和要求、档案和信息报送要求，以及监

督管理职责等，具体包括：

第一章“总则”，主要对编制依据、适用范围、管理部门职

责和维护管理单位责任分工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第二章“维护计划”，主要对维护制度、维护计划的编制主

体，维护计划编制和变更进行了规定。

第三章“检查与检测评估”，主要对技术状态的确定、检查

的周期、检测评估的要求、检测评估报告、停止或限制使用情况

及报送要求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第四章“设施维修的程序和要求”，主要明确了维修总体要

求，并对维修分类、专项维修的条件、维修技术方案编制、施工

监理、维修活动的准备、专项维修的程序和监督、完工核验以及

核验资料报送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第五章“档案与信息信息管理”，主要对管理台账、档案管

理制度和信息系统等进行了规定。

第六章“监督管理”，主要对监督检查职责、监督检查内容

以及参与维护活动各方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定。

第七章“附则”，规定了本《办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参照执行情况以及施行日期、有效期。

《办法》2 个附件主要对港口经营人管理信息报送信息的格



式和管理部门登记的文书样式进行了规定。

三、编制的主要考虑

一是进一步细化了适用范围。《办法》适用于上海港规划范

围内，经验收合格后交付使用的港口设施（含码头、堆场、仓库、

储罐、发车平台、引桥、港池、护岸等港口主要设施）及同步立

项的配套设施，以及防波堤、锚地等公用基础设施。

二是明确了各管理部门分工。《办法》除参照港口经营管理

分工，明确港口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主要由市区港口行政管

理部门和经授权的相关机构，以及所属的管理、执法机构分工负

责外，还明确港口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承担维护实施过程的安

全质量监督职能。

三是突出维护单位的主体责任。《办法》维护单位负责本单

位港口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维护单位承担了组织维护计划编制、

对港口基础设施开展定期组织检查和检测评估，以及根据港口基

础设施技术状态进行维修、完工核验和核验资料报送的主体责任。

四是强化了专项维修的技术管理。对于规模较大、技术复杂

且涉及结构安全的专项维修工程，对维修方案的编制、施工过程

的监理和质量监督，以及完工核验的组织和信息报送都作出了明

确规定，从制度上保障了维修工程实施后相关港口基础设施恢复

良好的技术状态。


